
 

A16 

备案号：29567-2010 

 

WW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WW/T 0033—2010 
 
 
 
 
 
 
 
 
 
 
 
 
 

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 
实验室操作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the collection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faunal remains 
 
 
 
 
 
 
 
 
 
 
 
 
 
 
 
 
 
 
 
 
 
 
 
 

2010-07-01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发 布 

 
 
 
 
 
 
 
 
 
 
 
 
 
 
 
 
 
 
 
 
 
 
 
 

2010-09-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the collection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faunal remains 

WW/T 0033—20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主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0.75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5010·1799  定价：8.00元 



 
 
 
 
 
 
 
 
 

目    次 

 
 
 

WW/T 0033—2010 

 
 
 
前言………………………………………………………………………………………………………………Ⅱ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动物标本采集操作规范……………………………………………………………………………………2 

4.1  动物标本采集的信息记录……………………………………………………………………………2 

4.2  动物标本采集方法……………………………………………………………………………………2 

4.3  动物标本采集操作规范………………………………………………………………………………2 

4.4  动物标本分装…………………………………………………………………………………………3 

5  动物标本实验室整理操作规范……………………………………………………………………………3 

5.1  动物标本的清洗、拼合和编号………………………………………………………………………3 

5.2  动物标本的鉴定………………………………………………………………………………………3 

5.3  动物标本的测量………………………………………………………………………………………4 

5.4  动物标本的称重………………………………………………………………………………………4 

5.5  动物标本表面痕迹观察………………………………………………………………………………4 

5.6  动物标本鉴定分析信息记录…………………………………………………………………………4 

附录A（资料性附录）动物标本采集信息记录表……………………………………………………………5 

附录B（资料性附录）动物标本鉴定分析记录表……………………………………………………………6 
 
 
 
 
 
 
 
 
 
 
 
 
 
 
 
 
 
 
 
 
 
 
 
 
 
 
 
 
 

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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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田野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动物标本的采集与实验室内整理的各项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田野考古工作中动物标本采集和室内整理的相关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安格拉·\u20911X登德里施著，马萧林、侯彦峰译，科学出版 

社，2007年，北京。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动物标本  archaeological faunal remains 

考古遗址、墓葬等出土的贝壳和动物骨骼、牙齿以及特殊埋藏环境下存留下来的动物的毛、皮等 

遗留物。 

3.2 

全面采集  complete collection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按出土单位对可视的全部出土动物标本进行手工收集的采集方法。 

3.3 

抽样采集  Sampling collection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抽取部分出土单位或某一出土单位部分区域，用筛选采集方法获取动物标本的 

采集方法。 

3.4 

整体提取  collection of complete specimens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完整或重要的动物标本采用套箱的方法进行整体提取的采集方法。 

3.5 

筛选采集  collection by screening 

将考古出土单位中采集的土样用网筛进行筛选获取动物标本的采集方法，包括干筛法和湿筛法。 

3.6 

干筛法  dry screening 

将考古出土单位中采集的土样直接过筛获取动物标本的采集方法。 

3.7 

湿筛法  wet screening 

将考古出土单位中采集的土样置于网筛内，用水冲洗或在水中淘洗获取动物标本的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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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物标本采集操作规范 

4.1  动物标本采集的信息记录 

a）基本信息记录：应将动物标本的出土遗址、出土单位、编号、采集方法、采集人、采集日期等 

记录在标签上，不能用铅笔书写； 

b）文字、图像记录：对于特殊埋葬的动物，在采集前还应照相、绘图，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采 

用摄影记录。对这类动物骨骼的特殊埋藏状况、特殊痕迹、摆放姿势、位置、相互关系、伴出 

遗物与相关现象等还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若对完整动物骨骼进行现场保护性填埋，在填埋前 

必须由动物考古学家事先提取相关的研究信息； 

c）动物标本采集信息记录表参见附录A。 

4.2  动物标本采集方法 

动物标本的采集应视发掘性质及发掘具体情况，采用全面采集、抽样采集或整体提取的方法。 

4.3  动物标本采集操作规范 

4.3.1  全面采集操作规范 

应对考古发掘中每一出土单位的动物标本按单位进行采集。采集时应保持动物标本的原始状态。对于 

易碎标本应适当加固、单独装袋。同一件标本若在发掘中发生人为破损、碎裂，也应放置于同一袋中。 

4.3.2  抽样采集操作规范 

4.3.2.1  取土 

抽样采集主要采自灰坑、房址和关键柱等单位的土样。 

抽样采集单位的比例视发掘具体情况而定。 

在灰坑里取土时，宜结合考古发掘时先挖二分之一的方法，待灰坑纵剖面出来后，再按照剖面显 

示的堆积状况分层取另半个灰坑的土样。 

在房址取样时，宜采集居住面上与当时人类活动相关的全部或部分土样。灶坑内的土应全部取样。 

在贝丘遗址或灰沟等遗迹中取样时，可选定一个25cm ╳ 25cm或50cm ╳ 50cm的贝壳废弃堆积或灰 

土堆积较好的区域作为关键柱，先保留下来，待探方发掘结束后，结合文化层的堆积状况，以5cm为 

单位，对关键柱进行分层取样（参见图1）。 
 
 
 
 
 
 
 
 
 
 
 
 
 
 
 
 
 
 
 
注：此图出自《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北京。 

图1  贝丘遗址关键柱发掘示意图 
 

2 



 
 
 
 
 
 

4.3.2.2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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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筛选采集方法，包括干筛法和湿筛法。一般对沙质土壤的遗址使用干筛法，对黏性土壤的 

遗址采取湿筛法，具体方法视遗址的土壤状况而定。 

筛选采集可采用不同孔径的多个网筛，最小的网筛网眼必须保证不大于2mm。 

4.3.3  整体提取操作规范 

整体提取不能破坏骨骼的出土原状。 

通过剔剥清理动物骨架上方及周围的土，确定要提取的动物标本的范围；根据骨骼现有的规模范 

围沿其外侧挖一周沟槽，槽宽度与深度依据要套取的目标对象体量而定；沟槽内侧土壁修整后，使动 

物标本及其周围土体形成一个整体土台；将大小适度的木箱框套于土台四周，箱框板厚度与箱子规格 

成正比，四侧箱体宜高过骨架表面最高处10cm以上。于骨架上方衬垫比较柔软的纸张，铺设一层细沙 

土；箱体与土台间缝隙、标本上方至四侧箱体顶部同高处用松软的细土填充并进行适度压拍，使土台 

与箱体互连为一个无空隙的整体，再把盖板扣合于箱体之上，采用适当的固定措施；在箱体底边向内 

平行掏挖出垫撑底板的操作空间，将与箱框板厚度相同的底板塞垫到箱体下，在塞垫底板的同时依次 

在底板下方悬空部位用硬质物品垫撑，保证整个箱体不至因为操作而产生晃动；在箱体外侧适当采取 

整体加固措施，最后整体平稳起取。 

4.4  动物标本分装 

a）每件动物标本宜单独放入封口袋； 

b）易碎的动物标本可放入容器中，并填充棉花、泡沫塑料、碎纸等； 

c）动物标本的标签应一式两份，分别放入两个封口袋里，再把它们与动物标本放在同一个封口袋中。 

5  动物标本实验室整理操作规范 

5.1  动物标本的清洗、拼合和编号 

5.1.1  清洗 

将动物标本放入无污染、无腐蚀性的水中，用软毛刷清洗表面。 

对于表面有碳酸钙胶结物的动物标本，应在有关专家指导下进行特殊处理。 

5.1.2  拼合 

动物标本清洗后，应对破碎的动物骨骼进行拼合。在拼合过程中应确保出土单位不混淆。 

对于因发掘、搬运破碎的骨骼应进行粘对，古代破碎的骨骼不宜粘对。 

5.1.3  实验室编号 

在田野考古编号的基础上，对每一件可进行种属或部位鉴定的动物标本进行实验室编号。 

5.2  动物标本的鉴定 

5.2.1  种属、骨骼名称和标本部位 

鉴定动物标本所属的种属、骨骼名称和骨骼部位、左/右时应参考对比标本和图谱。 

a）对比标本包括以下两类： 

    1）用现生贝类、鱼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动物等加工制成的骨骼标本； 

    2）将遗址中出土的、已经确认了种属及部位的动物骨骼作为标本。 

b）参照的图谱应为正式出版物，并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 

5.2.2  年龄 

按照哺乳动物上、下颌牙齿的生长阶段、磨蚀级别、头骨骨缝与肢骨的骨骺愈合状况等特征鉴定 

其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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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鉴定的依据应注明出处。 

5.2.3  性别 

按照猪的犬齿形态，马的犬齿发育程度，马、牛、羊等动物的盆骨特征，鹿头骨上有无鹿角，鸡 

和雉跗跖骨上是否有距等特征进行性别鉴定。 

5.2.4  碎骨 

对难以鉴定种属和部位的动物碎骨，可分类进行数量统计并注明分类方法。 

5.2.5  骨、牙、角、贝制品 

对用动物骨骼、牙齿、角及贝壳等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应鉴定其原材料的动物种属、骨骼名称和 

部位，观察其取料与加工痕迹。 

5.3  动物标本的测量 

5.3.1  贝类的测量 

对于瓣鳃纲应按种属测量贝壳的长度和高度。对于腹足纲应按种属测量螺壳的高度和宽度。 

5.3.2  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等骨骼的测量 

鸟类和哺乳类等的头骨、颌骨、牙齿和肢骨的测量方法应参照《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 

南》。如果采用了其他的测量方法应做说明。 

鱼类、爬行类的测量方法宜引自正式出版物，并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 

5.4  动物标本的称重 

每一件可以鉴定种属或部位的标本都应单独称重。碎骨可按出土单位统一称重。在对动物标本进 

行称重前，必须对其进行清洗并晾干，不能暴晒。 

5.5  动物标本表面痕迹观察 

5.5.1  病变现象 

对于动物骨骼上出现的各种病变，如骨骼变形、骨质增生及各种创伤痕迹应有详细文字和图像记录。 

5.5.2  人工痕迹 

人工痕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a） 屠宰和烹饪痕迹：砍痕、砸痕、割痕和烧烤痕等； 

b） 骨、牙、角、贝制品的加工痕迹：砍痕、锯痕、砸痕、凿痕、打磨痕迹等。 

人工痕迹应予以记录，并注明痕迹的形状、深浅、位置、数量等信息。 

5.5.3  自然痕迹 

自然痕迹包括：在埋藏过程中由于重力而产生的断裂痕、植物根系的蚀痕、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 

的作用遗留下来的各种咬痕等。 

5.6  动物标本鉴定分析信息记录 

5.6.1  鉴定分析信息记录 

动物标本实验室整理应记录全部鉴定、测量、称重、观察结果等信息。 

记录基本信息应包括：出土遗址、出土单位、骨骼编号、动物种属、骨骼名称、左/右、牙齿生长 

状况、牙齿测量数据、牙齿磨蚀级别、骨骼保存部位、骨骺愈合状况、骨骼测量数据、病变现象、人 

工痕迹、自然痕迹、骨骼破碎程度、骨骼数量、骨骼重量、年龄、性别、采集方法、鉴定人、鉴定日 

期及备注等。 

动物标本鉴定分析记录表参见附录B。 

5.6.2  建立数据库 

应建立动物标本信息数据库，将动物标本鉴定分析信息记录输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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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动物标本鉴定分析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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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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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级别 
 

性别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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